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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农办通〔2026〕1号

2026

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，双龙、

松华、滇源街道办事处：

经 2026年 1月 22日第十七届区人民政府第 99次常务会议

研究通过，现将安排 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

农〔2021〕19号），《昆明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6年中央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昆财农〔2025〕171号）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将市级提前下达盘龙区 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）

682万元安排至松华街道用于盘龙区高原特色健康种苗繁育体系

建设项目等 4个工程类项目（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评审中）及

项目管理费 4个非工程类项目（详见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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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请区财政局按照资金分配计划及时安排资金到项目实施

单位，指导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管理。

三、请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做好项目

业务指导工作。

四、请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，双龙、

松华、滇源街道办事处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资金管理要求，专款

专用，确保衔接资金花得高效、用得安全、达到进度，并严格按

照项目库管理要求，及时将资金下拨和项目安排、立项、实施、

验收、绩效等信息准确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信息系统，盯紧项目实施进度，确保系统数据准确、及时更新。

请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，双龙、松华、滇

源街道办事处填写 2026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绩效目标表（附件 3）后报区农业农村局（转乡村振兴科）。

五、做好项目公示公告。项目实施单位、街道、村（组）要

充分利用门户网站、政务公开栏、告示牌（墙）等形式，将项目

名称、资金来源、资金规模、审批程序、实施地点、建设内容、

实施期限、预期目标、实施结果、政府采购及招投标情况、实施

单位、责任人、到户项目农户名单等进行公示公告，于资金下拨

后 7 个工作日内将公示结果报区农业农村局（转乡村振兴科）。

六、请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，双龙、

松华、滇源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，积极推进项目按时完工、及时支

付资金，严防滞留、挪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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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
2.关于下达 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的通知

3.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

目标表

中共昆明市盘龙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6年 1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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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昆明市盘龙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年 1月 22日印发


